附件六：
排污核定通知书（试行）

环监费核字[200  ]           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    根据《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》第7条的规定，本机构对你       年    月至    月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了核定，结果如下：

排 污 核 定 结 果

一、污水与废气

排污口名称
排污介质

排放量（m3）
污染物名称
浓度（mg/L或mg/m3）
排放量（kg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二、固体废弃物

固废名称
产生量（T）
贮存、处置量（T）
综合利用量（T）
排放量（T）













三、边界噪声

测点位置
主要噪声源名称
时段
噪声类型
超标声级值（dB(A))
超标天数
超标边界长度是否超过100米

















本机构将根据以上核定结果计算确定你      年      月至     年     月应缴的排污费。如对以上核定结果有异议，可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7日内向本机构申请复核。
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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